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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是在 《关于进一步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

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２

】

１０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实

施后的新股发行，本次发行在网下和网上发行比例、回拨机制、网下配售股票锁定期等方面有重大变化，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

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估值及投资风险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风险，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意向书中

披露的风险，并充分考虑如下风险因素，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的估值、报价、投资：

１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采掘服务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了行业平均市盈率，请投资者决策时

参考。如果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行业平均市盈率水平回归、

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如高于同行业平均市盈率

２５％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可

能推迟相关发行流程，重新询价或补充披露盈利预测后重新询价，存在发行不能如期完成的风险。

２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实际资金需要量为

６５

，

４９５

万元。如果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量超出发行人

实际资金需要量，因发行人对超出部分的资金使用尚未规划具体用途，如果未来这部分资金发行人不能

合理、有效使用，将对发行人的盈利水平带来不利影响，存在发行人估值水平下调、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

来损失的风险。

３

、如果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量相对实际项目资金需要量存在重大差异，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

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属于发审会后发生重大事

项的，中国证监会将按照有关规定决定是否重新提交发审会审核，须提交发审会审核的应在审核通过后

再办理重新询价等事项。

重要提示

１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４７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９５

号文核准。股票简称

“宏大爆破”，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６８３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发行及网上发行。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５０．４０％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本次网下最终发行量。

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Ｔ－５

日，周三）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Ｔ－３

，周五）期间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询价对象可

自主选择在深圳、上海或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４

、可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询价对象指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和《指导意见》

中界定的询价对象条件，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投资者，包括保荐人（主承销商）自主推荐、已

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机构投资者及个人投资者。 配售对象在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该配售对象的相关规定或合同约定要求，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上述可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询价对象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

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初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自营账户；

（

２

）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有关联关系的个人投资者；

（

３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５

、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申报价格的最小变

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由询价对象通

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统一申报。询价对象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６

、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对发行人的合理

估值区间，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

＂

申购单位

＂

均设定

为

１２０

万股，即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１２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

过

２

，

７６０

万股。

７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计算出每个价

格上所对应的累计申购总量，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

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８

、发行价格确定后，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

售对象的申购数量应为初步询价中的有效申购数量；配售对象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

全额缴纳申购款，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９

、本次发行采用双向回拨机制，详细方案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周二）刊登的《广东宏大爆破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公告》。

１０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与本次网下初步询价

的股票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１１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Ｔ＋２

日，周五）《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配售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

１２

、本次发行中，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公告中止

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

（

２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１３

、推迟发行或重新询价：当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拟定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

市公司平均市盈率

２５％

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召开董事会并于两日内刊登公告。需要重新询价的，发行

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推迟发行及重新询价的有关情况。

１４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安排：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５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推介和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Ｔ－６

日，周二）登载于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招股意向书摘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Ｔ－６

日，周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

２００９

年修订）》 可于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

ｃｎ

）查询。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周二）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Ｔ－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深圳）

Ｔ－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上海）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周五）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北京）

初步询价截止日（

１５

：

００

）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周一）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周二）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周三）

网下申购缴款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网下申购配号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确定网上、网下最终发行量

Ｔ＋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周四）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网下申购摇号抽签

Ｔ＋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周五）

刊登《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Ｔ＋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周一）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

１

）

Ｔ

日为发行日；

（

２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

日程。另外，根据《指导意见》，如根据询价结果确定的发行价格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市盈率的

２５％

，将需要履行一系列后续补充信息披露流程，后续发行日程也将顺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通知

并公告。

（

３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股票配售对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

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股票配售对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二、推介的具体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Ｔ－５

日，周三）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Ｔ－３

日，周五）期间，

在深圳、上海、北京向询价对象进行网下推介。推介的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Ｔ－５

日

（

５

月

２３

日 周三）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 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二层 大宴会厅

１

广东深圳福田区益田路

４０８８

号

Ｔ－４

日

（

５

月

２４

日 周四）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 丽思卡尔顿大酒店

三层 宴会厅

２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

Ｔ－３

日

（

５

月

２５

日 周五）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 国寿会议中心

二层 金融大讲堂

１－３

厅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７

号中国人

寿中心

三、初步询价安排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

价。

２

、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

Ｔ－５

日，周三）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Ｔ－３

日，周五）每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在

上述时间内，询价对象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提交其所管理的股票配售对象的申报价格

和申报数量。

３

、股票配售对象自行确定申报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每个股票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

３

档价格，各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互相独立。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下限为

１２０

万股，申报数

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报单位”为

１２０

万股，即每个股票配售对象的每档申报数量必须是

１２０

万股的整数

倍，每个股票配售对象的累计申报数量不得超过

２

，

７６０

万股。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填写示例如下：

假设某一股票配售对象填写的三档申购价格分别为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Ｐ１

，该股票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若

Ｐ１≥Ｐ＞Ｐ２

，则该

股票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股票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

为

Ｑ１＋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股票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４

、股票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

１

）、股票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Ｔ－３

日，周五）

１２

：

００

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

会登记备案的；

（

２

）、股票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

（

３

）、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

（

４

）、 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２

，

７６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或者任一报价数量不符合

１２０

万股最低数量要求或者

增加的申购数量不符合

１２０

万股的整数倍要求的申购数量的部分；

（

５

）、经主承销商与询价对象沟通确认为显著异常的。

５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应在网下发行电

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主承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６

、股票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

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股票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

与主承销商联系。

四、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８６８３

、

８６７５

发行人：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为：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

４９

号之二津滨腾越大厦北塔

２１

层）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

部分内容。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

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

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

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者

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实际控制人和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实际控制人广业公司及其全资控制的工程研究所、伊佩克环保、广之业公司承诺：自发行人本次

Ａ

股

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东郑炳旭、王永庆、张汉平、傅建秋、李萍丰、华立新、郑永伟承诺：自发行人本次

Ａ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其他股东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

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郑炳旭、王永庆、张汉平、傅建秋、李萍丰、华立新、郑永

伟、肖梅还承诺：前述承诺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若在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出售数量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广业公司及其关联股东工程研究所、伊佩克环保、广之业公司和恒健投资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

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通知，还承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后， 合计将持有本公司国有法人股按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０％

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

有， 其中广业公司转持数量为

３

，

７７０

，

１４３

股， 工程研究所转持数量为

５１７

，

７３１

股， 伊佩克环保转持数量为

５１７

，

７３１

股，广之业公司转持数量为

１０６

，

２０１

股，恒健投资转持数量为

５６４

，

１９４

股，具体转持数量以实际发行

数量计算为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将承继原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二、本次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和现金分红比例规定

本公司发行上市后的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１

）利润分配原则：公司董事会在制订利润分配预案时，应重

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同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及经营能力；（

２

）利润分配形式及分配比例：公司

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５％

；若现金充裕，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提高现金分红比例；若公司为扩大业务规模需提高注册资本，或者有着良好投资机会需较多资金，则根据

具体情况选择股票股利的分配方式，或者现金及股票股利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

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３

）公司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详细说明

未分红的原因、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对此发表明确意见；（

４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

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５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

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发表明确

同意意见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相关事项的，公司应当通过网络投票

等方式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同时，公司制定了《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具体股利分配计划》，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当

年及其后的两年（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和

２０１４

年度），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

利润的

３０％

。

关于本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及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请参见招股意向书“第十四节 股利分配

政策”。

三、滚存利润分配政策

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完成后，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由新老股东按持股

比例共享。

四、特别风险提示

（一）民爆器材生产安全风险

民爆器材产品的危险爆炸品的性质，决定了行业内企业都必然面临一定的生产安全风险。若由于安全

风险控制不当而发生意外事故，则会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和社会形象。虽然报告期内，发行人下

属的两家民爆器材产品生产企业，未发生过任何重大人员伤亡事故、重大设备事故及爆炸事故。但由于民

爆器材固有的危险属性导致不确定因素的存在， 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因偶发因素引发的意外安全事故的可

能性。

（二）露天矿山采剥服务安全施工风险

露天矿山采剥领域是天然具有一定高风险性的行业。虽然发行人报告期内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但由

于露天矿山采剥服务主要在露天、复杂地质及气候环境下进行，其主要使用的民爆器材具有一定危险性，

发行人面临行业固有的安全风险。若因爆破作业操作不规范、方案设计不合理等主观原因，或特殊地质环

境等其他不可控客观因素导致安全事故，将给公司的生产经营、企业盈利和品牌信誉等带来损失。因此公

司面临行业固有的安全风险。

（三） 民爆器材受计划管控的行业风险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民爆器材在生产能力与销售价格方面都要受国家计划管控。一方面，国家行业主

管部门对民爆器材生产企业核定的许可产能， 民爆器材生产企业在行业主管部门核定的许可产能范围内

进行生产；另一方面，国家发改委对民爆器材的出厂价格实行指导价，确定其出厂基准价格和浮动范围。由

于民爆产品执行国家指导价格，但指导价的调整与原材料价格上升相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时受工资成

本上升及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波动性。

（四） 行业特性带来的客户集中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对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７６．０８％

、

７８．２５％

和

７３．３２％

，公司存在

经营业绩依赖主要客户的风险。一方面是由于民爆器材销售需要通过广东省民用爆破器材专卖公司销售；

另一方面，由于大中型露天矿山主要集中在国内几家矿山集团业主，从而使公司露天矿山采剥业务形成依

赖几家大中型露天矿山业主的现状。

（五）应收款项余额较大引致的坏账风险

报告期各期期末，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

２１

，

０１２．７３

万元、

２３

，

０１２．６８

万元和

２６

，

４６２．６８

万元，绝

对金额较大，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１８．０８％

、

１７．３３％

和

１６．３５％

，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同比分别增长

９．５２％

和

１４．９９％

。随着公司应收账款的不断增长，公司存在产生坏账的风险，公司资金周转速度与运营效率也有可

能降低。

（六）募集资金投向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系围绕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和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而进行的， 有利于提高公

司业务承接能力，扩大公司业务规模，降低项目经营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但在募投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仍不能排除设备出现闲置，或部分在建工程因延期、中断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购买的矿山开采设备出现短

期闲置，以及因工程量不足而造成部分设备闲置，进而影响公司经济效益。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拟发行

５

，

４７６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９１％

发行价格 通过向询价对象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标明计量基础和口径的市盈率

【】倍（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的孰低额和发行后总股本全

面摊薄计算）

预测净利润及发行后每股收益（如有） 无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２．５６

元

／

股 （按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和发行

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

／

股（按【 】年【 】月【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和实

际募集资金合计额与发行后股本计算）

标明计量基础和口径的市净率 【】（以公司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值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 法人投

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的除外）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的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网下向询价对象发行的股份锁定期为

３

个月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

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概算

承销保荐费用： 【】万元

审计评估费用： 【】万元

律师费用： 【】万元

发行及推介费用：【】万元

信息披露费用：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ＨｏｎｇＤａ Ｂｌａｓｔ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１６

，

４２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郑炳旭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变更设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４９

号之二津滨腾越大厦北塔

２１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２３

电话：

０２０－３８０９２８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２０－３８０９２８００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ｄｂｐ．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ｈｄｂｐ＠ｈｄｂｐ．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以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的设立方式

发行人系由宏大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宏大有限召开临时股东会同意整体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宏大有限以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８０

，

６２２

，

８５６．２７

元， 按

１

：

０．８０６２２２９８７

比例折股为

６

，

５００

万股，差额

１５

，

６２２

，

８５６．２７

元计入资本公积，整体变更为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宏大爆破由广东省工商局核准登记，工商登记注册号为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６９１

，注册

资本

６

，

５００

万元。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是由宏大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变更设立后，本公司完整继承了宏大有限的全部资产和负债，截至

目前，公司已依法办理了相关资产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发行人股本及锁定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

，

４２０

万股，本次拟发行

５

，

４７６

万股，上述股份均为流通股。关于本次发行前

公司股份锁定的承诺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之“一、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

诺”。

（二）持股数量及比例

１

、发起人股东目前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１

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５

，

６８０．０００ ３４．５９２０％

２

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７８０．０００ ４．７５０３％

３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所

７８０．０００ ４．７５０３％

４

广东广之业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１６０．０００ ０．９７４４％

５

郑炳旭

１

，

７９０．３３６ １０．９０３４％

６

王永庆

１

，

６４７．１３６ １０．０３１３％

７

刘 畅

３３２．９４４ ２．０２７７％

８

傅建秋

１５２．０００ ０．９２５７％

９

李荣辉

１３８．６７２ ０．８４４５％

１０

罗惠堃

１１２．０００ ０．６８２１％

１１

肖文雄

１０４．０００ ０．６３３４％

１２

肖 梅

１０４．０００ ０．６３３４％

１３

莫春伟

１０４．０００ ０．６３３４％

１４

缪仕胜

１０４．０００ ０．６３３４％

１５

李萍丰

１０４．０００ ０．６３３４％

１６

陈颖尧

１０４．０００ ０．６３３４％

１７

魏汉方

１０４．０００ ０．６３３４％

１８

赵维清

１０４．０００ ０．６３３４％

１９

王会全

４８．０００ ０．２９２３％

２０

魏挺峰

３４．６７２ ０．２１１２％

２１

付启云

３４．６７２ ０．２１１２％

２２

赖义纯

３２．５１２ ０．１９８０％

２３

赖经建

３２．０００ ０．１９４９％

２４

吕 义

３２．０００ ０．１９４９％

２５

郑贤宏

２６．０００ ０．１５８３％

２６

张中宏

２６．０００ ０．１５８３％

２７

吴健光

２４．０００ ０．１４６２％

２８

卢史林

２４．０００ ０．１４６２％

２９

唐 涛

２４．０００ ０．１４６２％

３０

林再坚

２０．８００ ０．１２６７％

３１

钟伟平

２０．８００ ０．１２６７％

３２

陈迎军

２０．８００ ０．１２６７％

３３

周利珍

１６．０００ ０．０９７４％

３４

刘英德

１６．０００ ０．０９７４％

３５

陈炎声

１６．０００ ０．０９７４％

３６

宋常燕

１６．０００ ０．０９７４％

３７

邢光武

１６．０００ ０．０９７４％

３８

农造录

１６．０００ ０．０９７４％

３９

陈焕波

１５．４８８ ０．０９４３％

４０

钟雪梅

１０．４００ ０．０６３３％

４１

郑健夫

７．７４４ ０．０４７２％

４２

黄之光

６．１９２ ０．０３７７％

合 计

１２

，

９４１．１６８ ７８．８１３４％

２

、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前，公司共有

１２２

名股东，其中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比例

１

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ＳＳ

）

５

，

６８０．０００ ３４．５９２０％

２

郑炳旭

１

，

７９０．３３６ １０．９０３４％

３

王永庆

１

，

６４７．１３６ １０．０３１３％

４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ＳＳ

）

８５０．０００ ５．１７６６％

５

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ＳＳ

）

７８０．０００ ４．７５０３％

６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所（

ＳＳ

）

７８０．０００ ４．７５０３％

７

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 ３．０４５１％

８

上海硅谷天堂合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 ３．０４５１％

９

刘 畅

３３２．９４４ ２．０２７７％

１０

李战军

２２８．４３２ １．３９１２％

合 计

１３

，

０８８．８４８ ７９．７１２８％

３

、前十名自然人股东

序号 公司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１

郑炳旭

１

，

７９０．３３６ １０．９０３４％

２

王永庆

１

，

６４７．１３６ １０．０３１３％

３

刘 畅

３３２．９４４ ２．０２７７％

４

李战军

２２８．４３２ １．３９１２％

５

傅建秋

１５２．０００ ０．９２５７％

６

李荣辉

１３８．６７２ ０．８４４５％

７

张汉平

１１５．０００ ０．７００４％

８

罗惠堃

１１２．０００ ０．６８２１％

９

肖文雄

１０４．０００ ０．６３３４％

１０

缪仕胜

１０４．０００ ０．６３３４％

１１

陈颖尧

１０４．０００ ０．６３３４％

１２

肖 梅

１０４．０００ ０．６３３４％

１３

李萍丰

１０４．０００ ０．６３３４％

１４

魏汉方

１０４．０００ ０．６３３４％

１５

赵维清

１０４．０００ ０．６３３４％

１６

莫春伟

１０４．０００ ０．６３３４％

合 计

５

，

３４８．５２ ３２． ５７３２％

４

、国家股、国有法人股股东情况

序号 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比例

１

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ＳＳ

）

５

，

６８０．０００ ３４．５９２０％

２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ＳＳ

）

８５０．０００ ５．１７６６％

３

广东省伊佩克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ＳＳ

）

７８０．０００ ４．７５０３％

４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所（

ＳＳ

）

７８０．０００ ４．７５０３％

５

广之业公司（

ＳＳ

）

１６０．０００ ０．９７４４％

合 计

８

，

２５０．０００ ５０．２４３６％

注：

ＳＬＳ

（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的缩写）表示国家股股东

５

、外资股股东。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股东中无外资股股东持股情况。

（三）发行人的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占比 关联关系

广业公司

５

，

６８０．０００ ３４．５９２０％

工程研究所、伊佩克环保、广之业公司的控

股股东

工程研究所

７８０．０００ ４．７５０３％

广业公司的下属企业

伊佩克环保

７８０．０００ ４．７５０３％

广业公司的下属企业

广之业公司

１６０．０００ ０．９７４４％

广业公司的下属企业

除上表所述之外，公司其他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宏大爆破以大中型露天矿山为主要业务领域，为客户提供民爆器材产品（含现场混装）、矿山基建剥

离、整体爆破方案设计、爆破开采、矿物分装与运输等垂直化系列服务，成功打造了“整体化、精准化、个性

化、安全化”，以爆破技术为核心的“矿山民爆一体化”服务模式。发行人独特的业务模式极大提高了矿山采

剥的本质安全水平，大幅提升资源开采效率，实现业主综合经济效益最大化；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环

境的污染和破坏，符合国家“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科学发展观。经过多年的专业经营，公

司已在露天矿山开采领域发展成为我国整体爆破方案设计能力最强、爆破技术最先进、服务内容最齐全的

矿山民爆一体化服务商之一。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集中在以爆破技术为核心的露天矿山采剥服务、民爆器材产品的研发生产与

销售以及其它爆破服务领域。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主要产品或服务及用途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和服务 主要产品和服务主要用途

矿山民爆一体化服务

露天矿山采剥服务

１

、露天矿山开采

民爆器材研发、生产、销售

１

、露天及井巷矿山开采

２

、土石方工程

３

、城镇建筑物拆除

４

、水利水电工程、交通设施建设

５

、其他

（三）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１

、露天矿山采剥服务

公司露天矿山采剥服务业务经营模式为：以参与投标方式承接露天矿山采剥服务项目，根据项目具体

情况配备人员、技术、设备，组成项目部并按矿山业主要求完成露天矿山采剥服务的各个环节。

２

、民爆器材生产

公司具体销售流程为：终端用户先向广东省内具备资质的流通企业提出购买公司产品的具体需求，再

由流通企业根据终端客户的具体需求向公司进行采购后再行发送到终端客户手中。

（四）主要原材料

１

、露天矿山采剥服务及其他爆破服务

发行人露天矿山采剥服务及其他爆破服务业务主要原材料包括：民爆器材及其他辅助材料、柴油等。

２

、民爆器材产品

发行人民爆器材产品主要原材料包括：硝酸铵、高压聚乙烯、爆破线、乳化剂等，其中硝酸铵在民爆器

材产品原材料成本中所占比重最大，其他各类原材料种类繁多但占比较小，采购价格变化对民爆器材产品

盈利情况影响很小。

（五）发行人在行业中的地位

公司是我国矿山民爆一体化服务企业中整体爆破方案设计能力最强、爆破技术最先进、服务内容最齐

全的矿山民爆一体化服务商之一。

１

、露天矿山采剥服务领域

由于我国矿产资源种类丰富，地理分布较为分散，开采方式较为多样，分管行业协会众多，迄今为止尚

无对露天矿山采剥服务整体市场规模、 市场占有率情况编制过权威统计数据。 根据赛迪顾问行业调研数

据，在小型露天矿山开采领域，由于资质、技术要求较低，设备、资金规模要求较小，存在从业企业“散、乱、

小”特征。在大中型露天矿山领域，由于开采周期较长、施工难度较大，对安全、环保要求较高，露天矿山采

剥服务企业普遍在行业资质、爆破技术水平、人员素质、设备水平、行业经验方面有较强的竞争力。目前，我

国露天矿山采剥服务行业资质等级较高、 年收入规模较大的露天矿山采剥服务企业只有葛洲坝易普力股

份有限公司、中铁

１９

局、宏大爆破、久联发展等少数几家。

２

、民爆器材生产领域

发行人工业炸药年许可产能达到

９

万吨，工业雷管年许可产能达

８

，

０００

万发，生产规模在广东省内位列

第一。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模拟财务数据和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全国民爆器材行业生产总值前十名企业

排名情况，公司民爆器材销售收入总额应在我国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十大民爆器材生产厂商中分别排名第

７

和

第

８

。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３８

，

００７．４７

万元，固定资产综合成新率为

７３．６６％

，主

要固定资产成新率较高，使用状况良好。

公司的固定资产以机器设备和运输设备为主，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合

计

２１３

台，账面净值合计为

１７

，

０６８

万元。上述设备均在公司名下。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本公司拥有

３１

项房产证，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计拥有

１７８

项房产证。上

述房产证均登记在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各自名下。

（二）主要无形资产

１

、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公司拥有

５

项商标权，控股子公司北京中科力拥有

１

项商标。上述商标

均在有效期内。

２

、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本公司拥有

３

项土地使用权证，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计拥有

１２５

项土地

使用权证。上述土地使用权者均登记在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名下。

除上述土地使用权外，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本公司及子公司合计租赁了

３５

处土地，其中：

广东明华与广业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赁土地

３０

处，租赁面积为

５５５

，

７１１．４４

平方米；力拓厂与广业公司签

订租赁合同，租赁

５

处，租赁面积为

４４７

，

６５６

平方米。

３

、专利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出具日，本公司及子公司合计拥有

５

项发明专利、

２０

项实用新型专利，以及中科

院力学研究所将

１

项发明专利许可中科力使用。此外，还有

１２

项发明专利和

５

项实用新型专利在申请受理当

中。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露天矿山采剥服务及民爆器材产品生产和销售。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广业公司。 广业公司是以广东省人民政府行政批复形式组建而成

的投资控股型公司，并不参与具体生产经营活动，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本公司与其实际控制人广业

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也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广业公司出具 《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

（二）关联交易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最近三年，公司向关联方云浮硫铁矿销售炸药金额分别为

１

，

２０４．５８

万元、

１

，

６９０．４１

万元和

１

，

４１２．２３

万元；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公司向关联方广州市和合民用爆破器材有限公司销售炸药分别为

５４１．５１

万元、

１０．９２

万元和

４７９．３１

万元。

（

２

）最近三年，公司向关联方云浮硫铁矿采购柴油金额分别为

１０８．１１

万元、

８０．９１

万元和

７２．８８

万元。

（

３

）

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明华公司和力拓厂分别与公司控股股东广业公司签订了《国有土地使

用权租赁合同》，向其租赁共

３５

宗土地使用权，租赁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３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租金按照评估

机构评估的价格确定。

（

４

）

２０１１

年，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所为发行人提供清洁生产审核技术服务，服务费用为

８．５５

万元。

（

５

）

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向广业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收取服务费用为

２５

万元；广业公司为发行人提供信息平

台使用权并收取了

１

万元的租用费。

（

６

）

２００９

年，发行人向韶关宏大爆破工程有限公司销售炸药，金额为

６．６３

万元。

（

７

）

２０１１

年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为发行人提供技术支持服务，服务费用为

４０

万元。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报告期内，广业公司、伊佩克环保、环境工程总公司、郑炳旭和王永庆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了担保。

（

２

）

２０１０

年，股东郑炳旭将其名下“一种泡沫粘尘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的专利权无偿转让予发行

人。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控股股东广业公司为发行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收购的全资子公司明华公司提供借款

２００

万元。

该笔借款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归还。

（

４

）

２０１０

年，发行人向控股股东广业公司购买其下属企业明华公司和力拓厂的全部股权（产权），转让

价款分别为

３

，

１２４．８６

万元和

１２

，

３３１．８３

万元，作价依据为经中介机构评估的评估价格。

（

５

）

２０１１

年，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明华公司和力拓厂分别与公司控股股东广业公司签订了《国有土地使

用权转让合同》及补充合同，按中介机构的评估价

２５９．１８

万元和

６８７．３２

万元转让其持有的国有授权经营土

地使用权。

３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报告期内关联交易情况发表了专项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产生背景、相

关合同等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关联双方均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订立合同并严格执行有关合同，发

行人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允、合法，并已履行了法定批准程序，没有损害股东利益”。

４

、关联交易对财务和经营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经常性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同期营业收入比例较低。此外，关联方为实现公司矿山民

爆一体化的战略布局，解决同业竞争，与发行人发生了股权、土地、专利的转让行为，上述交易价格均按市

场公允价格执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不大。

七、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

别

出生

日期

任期起止

日期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２０１１

年薪

酬情

况

持公司股

份

与公司

的其他

利益关

系

郑炳旭 董事长 男

１９５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中共党员， 博士，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８

年起任广东省宏大爆破工程公司

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起历任发行人及其

前身的董事、总经理、首席技术专家、党

委书记；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起任宏大爆破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

兼 任 北 京

中 科 力 董

事、宏大矿

业 研 究 院

执行董事、

经理

１６９．７８

万元

持有

１

，

７９０．３３６

万股

无

陈晓东 董 事 男

１９７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中共党员，企业管理博士，高级经济师。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任广州技术

产权交易所研究发展部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任广业公司规划发展部

副部长、资本经营部副部长、资本经营

部部长；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任宏

大有限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现任本公司

董事，广业公司董事、总经济师

担 任 广 业

公司董事、

总经济师

无 无

王永庆 董 事 男

１９６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中共党员， 博士，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９

年加入广东省宏大爆破工程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起历任发行人及其前身的

部门经理、 副总经理和常务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财务负

责人、董事会秘书

无

１２５．１２

万元

持有

１

，

６４７．１３６

万股

无

宗粤琦 董 事 男

１９６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中共党员， 硕士研究生学历。

１９８４

年至

１９９７

年任职于第一军医大学基础部；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０

年在广东省建材工业总

公司担任工会副主席、 团委书记；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在广东省广业建材产业集

团担任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在广东省广业信息产业集团担

任董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２００４

年

至

２００９

年在广东省粤华国际贸易集团

担任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

２００９

至

２０１０

年在广业公司担任办公

室主任；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

事、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

无

１０６．５８

万元

无 无

傅建秋 董 事 男

１９６６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九三学社社员、博士，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３

年加入广东省宏大爆破工程公司；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３

年担任宏大有限工程技术部

工程师；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７

年担任公司工程

技术部经理；

２００８

年起至今担任公司副

总经理

无

９６．０５

万元

持有

１５２．０

万股

无

方健宁 董 事 男

１９７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中国注册会计

师。

１９９２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在南油服

务总公司建设发展公司担任财务部副

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在广业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担任审监部部长；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

兼 任 广 东

广 咨 国 际

工 程 投 资

顾 问 有 限

公 司 和 广

州 国 业 投

资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９２．７５

万元

无 无

汪旭光

独立董

事

男

１９３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中共党员， 中国工程院院士。

１９７１

年至

１９９２

年担任北京矿冶研究总院教授、学

术委员会主任、 总工程师，

１９９３

年至

２００２

年担任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学术委

员会主任、 副院长，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０２

年担

任中国工程爆破协会常务理事，

１９９５

年

起担任公安部爆破专家组组长，

２００２

年

至

２０１０

年担任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

副理事长，

２００２

年起担任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协会副会长

担 任 中 国

工 程 爆 破

协 会 理 事

长、公安部

爆 破 专 家

组组长、中

国 有 色 金

属 工 业 协

会副会长、

山 西 同 德

化 工 股 份

有限公司、

四 川 雅 化

实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和 陕

西 红 旗 民

爆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１２．００

万元

无 无

娄爱东

独立董

事

女

１９６６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获

得法学学士。

１９８９

年加入康达律师事务

所，

１９９０

年取得律师执业资格，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获得证券从业资格，主要从事公司证

券法律服务、外商投资法律服务，在上

述法律服务领域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

中国首批证券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会员

担 任 河 南

爱 普 饲 料

股 份 有 限

公司、南京

聚 隆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江苏

南 大 光 电

股 份 有 限

公司、欧伏

电 器 有 限

公 司 独 立

董事

１２．００

万元

无 无

胡玉明

独立董

事

男

１９６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博士， 教授。

１９８９

年至今历任厦门大学

财政金融系、厦门大学会计学系、暨南

大学会计学系教师；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担

任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今担任广东省会计学会副会

长；

２００９

年至今担任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副院长

担 任 暨 南

大 学 管 理

学 院 副 院

长 和 广 州

珠 江 啤 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独 立

董事

１２．００

万元

无 无

李茂文

监事会

主席

男

１９６６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曾任广州机电

公司产权财务部副部长；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担任广业公司监察审计部副

部长；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任宏大有限第二届监

事会主席。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担

任本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至今担任广业公司审计与监事工作

部部长

担 任 广 东

省 广 业 资

产 经 营 有

限 公 司 审

计 与 监 事

工 作 部 部

长

无 无

虞德君 监事 男

１９７３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００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于广东南方通信

集团公司担任经营管理部资产管理主

管；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在广州珠

江电信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担任财务部

经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审

计专员

无

１７．２４

万元

无 无

肖梅 监事 女

１９７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大专学历，会计师，从事多年的财务管

理工作。曾任宏大有限财务中心经理

兼 任 北 京

中科力、宏

大 矿 业 研

究 院 和 广

州 宏 大 监

事

２５．３１

万元

持有

１０４．００

万

股

无

张汉平

副总经

理

男

１９５４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中共党员， 大专学历。

１９７０

年加入广东

省力拓民爆器材厂， 历任部门负责人、

厂长

兼 任 韶 关

力 拓 和 明

华 公 司 董

事、总经理

以 及 宏 大

增 化 执 行

董事

１１２．１０

万元

持有

１１５．００

万

股

无

李萍丰

副总经

理

男

１９６６

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博士，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２００４

年任海

南洋浦项目部项目经理，

２００５

年任海南

三亚铁炉港三期项目经理，

２００６

年任海

南三亚六道湾渔港项目部项目经理，

２００７

年任辽宁兴城试验段项目部项目

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营销总监

无

１０７．８７

万元

持有

１０４．００

万

股

无

华立新

副总经

理

男

１９６７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中共党员，中专学历、工程师。

１９８８

年加

入广东省力拓民爆器材厂，历任车间主

任、供销科副科长、副厂长。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民爆事业部常务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２

年起担任公司副总经

理。

无

９０．９１

万元

持有

８３．００

万股

无

郑永伟

副总经

理

男

１９６４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曾

任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公司技术员、

科长。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加入宏大爆破，历任项

目经理、 总经理助理。

２０１２

年起担任公

司副总经理。

无

９５．３４

万元

持有

１６．００

万股

无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广业公司是负责经营和管理广东省

政府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国有独资公司，是以工业板块为主体，融产品经营、产业经营和资本经营于一

体的综合性省属国有大型工业企业。广业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法定代表人为吕业升，企业注册号为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５１０４

，注册资本为

１２８

，

０００

万元，截至本招股书签署之日，广业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合计持有本

公司

７

，

４００

万股，占比

４５．０６７％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广业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２

，

１００

，

７０６．５１

万元， 净资产为

５７２

，

５７１．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营业收入为

２

，

５５１

，

２３２．８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８

，

８３６．８９

万元。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最近三年合并财务报表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２００

，

８８０

，

０１６．２９ １８２

，

２２３

，

７７５．９８ １９２

，

０８４

，

７１８．９５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６

，

３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

，

６３９

，

７０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收账款

２４２

，

００６

，

０１９．１０ ２１３

，

６３３

，

８９９．２９ １９５

，

４４９

，

３２９．７０

预付款项

１３

，

５８５

，

８３８．３４ ６

，

３８４

，

１９５．０６ ９

，

５３０

，

８０７．０８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１６

，

５３５

，

４７６．６８ ２４

，

０６５

，

１５５．６９ ２８

，

９０９

，

８３４．５９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２１９

，

２５６

，

７９９．４３ １６２

，

８９３

，

３０６．９８ ９７

，

５１７

，

４１３．１６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８２

，

５００．００

流动资产合计

６９８

，

６５６

，

６４９．８４ ６２２

，

８４０

，

０３３．００ ５２８

，

４９２

，

１０３．４８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６０１

，

６７０．１９ ９５６

，

７８４．４０ １

，

２０８

，

８６０．２９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３

，

７２２

，

３１４．３８ ６

，

４４７

，

５０８．５１ ６

，

１９５

，

１９４．８１

投资性房地产

３

，

７６０

，

３５７．８５ ２７

，

０８４

，

０８９．０２ ２３

，

６５４

，

１１１．００

固定资产

３８０

，

０７４

，

７３９．６９ ３３９

，

８７０

，

５９１．６２ ２３６

，

５３８

，

９２８．８０

在建工程

４

，

１２４

，

１１５．３０ １９

，

６２１

，

８９３．５９ ６０

，

４４１

，

０３４．４０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９５

，

２５８

，

４２７．６４ ２４

，

８７９

，

９４０．０１ １０

，

９３６

，

３６１．５６

开发支出

商誉

３

，

６７４

，

８４３．５１ ３

，

６７４

，

８４３．５１ １

，

８７６

，

５０７．８９

长期待摊费用

２２

，

５６３．２０ ７１

，

９５９．４０ ４７

，

１７７．６０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９

，

２２４

，

８２２．２１ ７

，

４５７

，

９３９．９３ ７

，

６６８

，

３１８．０５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５００

，

４６３

，

８５３．９７ ４３０

，

０６５

，

５４９．９９ ３４８

，

５６６

，

４９４．４０

资产总计

１

，

１９９

，

１２０

，

５０３．８１ １

，

０５２

，

９０５

，

５８２．９９ ８７７

，

０５８

，

５９７．８８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１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８

，

４７５

，

０００．００ － ７３

，

２７８

，

５００．００

应付账款

２１４

，

７０７

，

５３３．５０ ２０７

，

２６４

，

５５３．４３ １９３

，

４８０

，

７２５．３７

预收款项

２２

，

５８８

，

１５５．６９ ８

，

９８９

，

８２７．５６ １９

，

４４３

，

９８５．８０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６

，

５９０

，

５８７．１０ ２８

，

５０７

，

４０３．７７ ３７

，

１０４

，

５０４．０６

应交税费

２８

，

２８４

，

５０１．１９ ４２

，

９８７

，

３９５．６６ ５

，

１５１

，

４００．６７

应付利息

１

，

３５４

，

１７４．６８ １

，

６３３

，

７５７．１６ ７６１

，

４１８．７８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３７

，

９９５

，

０５４．７５ １４３

，

５７３

，

１７６．７７ ３９

，

０２４

，

１２６．１４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４４

，

８０４

，

８４５．５５ ３０

，

３１５

，

８９５．５５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５７２

，

７９９

，

８５２．４６ ５５５

，

２７２

，

００９．９０ ４９１

，

２４４

，

６６０．８２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１９９

，

４８１

，

４９５．４０ １６４

，

３６３

，

５８２．２０ ３２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１

，

７７５

，

５７２．４２ ９９７

，

０２８．２９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３

，

４８５

，

６２４．１３ ６

，

３８４

，

４９２．７５ ２４５

，

０１５．０７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

，

７２９

，

８９８．１８ ３

，

１５５

，

１５８．５７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０６

，

４７２

，

５９０．１３ １７４

，

９００

，

２６１．８１ ３４

，

５４５

，

０１５．０７

负债合计

７７９

，

２７２

，

４４２．５９ ７３０

，

１７２

，

２７１．７１ ５２５

，

７８９

，

６７５．８９

所有者权益：

股本

１６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资本公积

１９

，

５０８

，

１６４．８３ １９

，

７３７

，

２１３．４７ １８１

，

１９８

，

６３２．９７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４

，

３４６

，

９４７．７７ １０

，

３５６

，

８３３．２４ ７

，

００３

，

１８６．４６

盈余公积

２５

，

３４１

，

６５６．０３ １９

，

６１９

，

４５３．８８ ２２

，

８９３

，

８０８．６７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１９９

，

３５５

，

６８８．６３ １０３

，

４７２

，

７３７．２２ ２２

，

１５２

，

１８８．５７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１２

，

７５２

，

４５７．２６ ３１７

，

３８６

，

２３７．８１ ３２０

，

２４７

，

８１６．６７

少数股东权益

７

，

０９５

，

６０３．９６ ５

，

３４７

，

０７３．４７ ３１

，

０２１

，

１０５．３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１９

，

８４８

，

０６１．２２ ３２２

，

７３３

，

３１１．２８ ３５１

，

２６８

，

９２１．９９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

，

１９９

，

１２０

，

５０３．８１ １

，

０５２

，

９０５

，

５８２．９９ ８７７

，

０５８

，

５９７．８８

(

下转

A26

版

)

保荐人（主承销商）

(

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

（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